
本报讯（记者 胡可）为做好2020年“疏解整治促提

升”专项行动，长阳镇定期开展占道经营整治行动，严厉

打击占道经营违法行为。目前长阳镇域内4个占道经营

重点点位已全部完成销账。

记者了解到，占道经营、街头游商等违法行为流动性

大，日常巡查、处罚、整治存在困难。为此，长阳镇重拳出

击，综合行政执法队定人、定车、定责开展白天及夜间执法

工作，确定重点巡查时段，积极引导商贩到指定场所经营，

疏堵结合，切实保障辖区环境。在日常执法的基础上，强化

部门联动，开展联合执法。联合工商、食药、公安、交通队、

城市办等部门定期开展占道经营联合执法，加强综合巡查。

同时，建立“双管”机制，联动社区打出治理组合拳。

占道经营商贩先由村和社区主动发现，积极劝离。出现劝

离无效的情况，村和社区会及时联系城管执法队进行执

法，提高占道经营治理的效率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同时，利用

广播、网络、新媒体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占道经营整治工

作的重要意义，营造一个全民知晓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8月上旬，长阳镇出动执法力量220人次，车辆50

车次，参加联合执法23次，发放宣传页100余张，宣传教

育近120人次。占道类处罚共23起，罚款14740元。此

外，为配合占道经营整治工作，同期还开展了街面秩序整

治工作，小广告处罚7个，罚款1400元。

瞄准占道经营瞄准占道经营 长阳发力长阳发力““疏整促疏整促””

长阳镇首批16个物管会组建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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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（记者 胡可）近日，长阳镇完成了第一批

16 个小区物管会的组建工作。长阳镇业委会（物管

会）的覆盖率由10.6%提高到了44.6%。记者了解到，

长阳镇还将在本月再新成立 7个物管会，目前已有 1

个社区张贴了组建物管会的公告，本周计划再启动6

个小区的物管会组建工作。

记者了解到，2020年，本着应建尽建、先易后难、

批次推进的原则，在已成立5个小区业委会的基础上，

有序推进42个小区物管会的组建工作，在物管会组建

阶段，长阳镇严格审核候选人资格，并鼓励、引导符合

条件的社区“两委”成员、回社区报到在职党员、政府及

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，积极参与并通过法定程序进入

物管会。

8月7日起，长阳镇首批16个小区在小区公示栏、

宣传栏、楼门口等公共区域明显位置，依次张贴了物管

会组建公告、委员名单公示和正式成立公告，接受全体

业主监督。新成立的 16个物管会组成人员共计 128

人，其中业主78人，占总人数的61%，党员89人，占

总人数的70%，每个物管会业主和党员比例均达到半

数以上。近期，长阳镇将在16个新成立的物管会中建

立党组织，实现物管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。

为了确保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提高“三率”工作有序

推进，长阳镇成立了工作专班，制定了《长阳镇党建引

领物业管理提高“三率”工作方案》（试行），建立了《物

业项目台账》《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台账》《提高“三率”

工作台账》，为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落实提供了保障。

业主和党员占比半数以上本月还将再添7家

问题1:家住康泽家园的居民反映，附

近小学周末施工，噪音扰民，有时也存在晚

间施工的情况。

解决：长阳镇处置中心针对反映的问

题，采取了以下措施：首先处置中心接到派

单后，立即组织人员去往现场，经核实现场

存在夜间施工现象，已责令停止施工，暂扣

工地负责人车辆，约其到执法队接受处罚，

从接到派单到现场核实，整个过程约11分

钟。随后，工作人员告知施工方严格控制施

工时间，避免出现夜间施工扰民现象。今后

长阳镇处置中心将加大该处的巡查力度。

问题2：有居民反映，龙盛市场南北

门口主路上，有将近百余的游商，把辅路

都占了，行人没法走。

解决：长阳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针

对居民反映的问题，采取了以下措施：

接到派单后，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

进行核实。

经核实，现场确实有街头游商的行

为，已对其进行劝离。与反映人员联系

后，告知其办理情况，对方表示满意。

今后，长阳镇综合执法队将加大对该处

的巡查力度，确保居民正常出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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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针对居民集中对

业委会产生的疑惑进行了解答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什么是物业管理委员会？

物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物管会，从本质上说，与业主大

会、业委会一样，是业主自治组织。街道（乡镇）政府负责

组建物管会，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，推动符合条件的小

区成立业主大会、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，推动业主自治组

织的建立与完善，保障小区居民合法权益。

为什么设立物业管理委员会？

为了解决业主大会、业委会成立难、覆盖率低的问题，

此次北京《条例》创新性地设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这一临

时机构作为过渡。

设立物管会的条件是什么？

1.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。

2.具备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，但是确有困难未能成立。

3.业主大会成立后，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

物业管理委员会是常设机构吗？

物业管理委员会是临时机构，任期不超过三年，已成

立业主大会、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，物管会需在30日内

解散。满三年仍未推动成立业主大会、选举产生业委会

的，由街道（乡镇）政府重新组建物管会。

“物管会”与“业委会”有什么联系与区别？

物管会和业委会都是业主自治组织，都承担着发动业

主、组织业主对小区事项进行协商议事，对小区重大事项

组织业主共同表决的功能。物管会和业委会委员的人员

构成不一样，物管会委员由居民（村民）委员会、业主和相

关的物业使用人代表等7人以上单数组成，其中业主代表

不少于一半，而业委会的委员要求全部为业主身份。另

外，物业管理委员会具有临时过渡性质，每届任期不超过

三年，最终目标还是要促进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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